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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頒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為提供全齡多元福利服務，充分發揮美村綜合服務園區

（以下稱本園區）各空間及設施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園區可借用空間包含：1 樓戶外空間、2 樓研習室、2 樓團體舞蹈教室、3

樓多功能教室、3 樓多功能教室(大)、3樓後露台。 

 

三、本園區之各項場地及設施，以辦理本局核准之兒少、老人、身心障礙、婦女、

新住民或其他福利服務及公益活動為主，但其他單位、民間團體或個人亦得

申請租用本園區場地辦理公益性質活動。 

    前項場地及設施之使用，本局有優先使用權。 

 

四、申請使用本園區場地，應於使用日前 2 週線上申請借用，並經園區各空間

管理單位核准且使用當日繳交費用後始得使用（借用不收費之場地亦須填

寫申請書，僅無須繳費）。 

 

五、本園區場地借用時間為週一至週日(部分場地僅開放週一至週五)，國定假日

休館。每天 2 個借用時段，上午及下午各提供 1 個時段借用。上午借用時段

為 8 時至 12 時；下午借用時段為 1 時至 5 時。每個時段分別收費。 

    每場次借用時間超出 1 小時者，加收 1 場次費用，使用場地每場次收費如

附表。 

 

六、清潔管理費優惠計算方式如下： 

（一）政府立案之公益性社團及社會福利機構借用，每場次之清潔管理費以 2折

計算。 

（二）臺中市政府或本府社會局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機構或學校辦理之服務

方案，每場次之清潔管理費以 2折計算。 

（三）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因公務而辦理之活動，得免收清潔管理費。 

 

七、申請使用者繳費後，無論使用與否不予退還。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申請使用者因特殊事故無法如期使用，並於 3日前通知本園區。 

（二）本府社會局辦理重要活動或配合政策須優先使用，致與原申請時間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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牴觸。 

（三）因不可抗力事故，如颱風、地震、空襲等致無法使用。 

八、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申請使用，已核准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一）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公務使用需要。 

（二）違背法令規定。 

（三）活動有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公共安全。 

（四）活動影響週邊社區安寧，經勸導仍不改善。 

（五）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私自轉讓他人使用。 

（六）活動涉及營利行為。 

（七）活動以從事政治或宗教行為為目的。 

 

九、為維護用電及公共消防安全，園區各空間禁止吸菸及禁用明火、瓦斯、高耗

電電器用品等危害設備，於借用期間之公共秩序、安全維護及意外事件，應

自行負責妥為處理。 

 

十、申請使用者未經本園區同意，不得擅自啟用各項設施設備，使用時應善盡維

護之責，如有毀損或短少，應按市價賠償或修復。 

 

十一、申請使用者如需在本園區範圍內張貼宣傳海報、標語或搭建臨時建物者，

應申請許可，並在本園區指定之地點張貼搭建，場地使用完竣後應即回復

原狀。 

 

十二、本園區收取清潔管理費後，應開立收據予申請使用者（機關、人民團體或

個人），並全數解繳市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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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清潔管理費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 

場地 借用時間 借用時段 清潔管理費 水電費 

1 樓戶外空間 週一至週日 上午 8 時至 12 時 5,000 元 1,000 元 

下午 1 時至 5 時 5,000 元 1,000 元 

2 樓研習室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 時至 12 時 3,000 元 不收費 

下午 1 時至 5 時 3,000 元 不收費 

2 樓團體舞蹈教室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 時至 12 時 3,000 元 不收費 

下午 1 時至 5 時 3,000 元 不收費 

3樓多功能教室 週一至週日 上午 8 時至 12 時 3,000 元 不收費 

下午 1 時至 5 時 3,000 元 不收費 

3樓多功能教室(大) 週一至週日 上午 8 時至 12 時 4,000 元 不收費 

下午 1 時至 5 時 4,000 元 不收費 

3 樓後露台 週一至週日 上午 8 時至 12 時 2,000 元 不收費 

下午 1 時至 5 時 2,000 元 不收費 

 

備註：租借時間未滿4小時以4小時計算，超出1小時加收另一場次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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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場地借用申請書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申請使用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申請單位/申請人  申請使用時段 □上午時段：8時至 12 時 

□下午時段：1時至 5 時 

聯絡方式 市話： 手機號碼： 

Email： 

使用場地 □1樓戶外空間 

□2樓研習室 

□2樓團體舞蹈教室 

□3樓多功能教室 

□3樓多功能教室(大) 

□3樓後露台 

費用合計 清潔管理費___________元；水電費___________元； 

合計___________元 

借用物品 □桌子  張□椅子  張□麥克風(請自備 3號電池)□POP架□投影機

□布幕□延長線□其他_____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述  

活動人數  

實際使用時間  

活動企劃書或活

動公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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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要點辦理。 

2.申請單位/申請人請於申請使用日期前 2週線上借用場地，並經園區各空間管理單位核准

且使用日前 7日繳交費用後始得使用。 

3.場地使用或佈置前，請各空間轄管單位人員點交場地。 

4.全館禁止使用雙面膠、黏土、膠帶，請使用無痕膠帶。使用完請物歸原位，倘需張貼海報

請與園區各轄管單位確認位置，或詢問是否有海報架可供借用。 

5.桌子、椅子及相關設施設備…等，請愛惜使用，如有毀損、破壞，借用單位應照價賠償。 

6.活動人員之安全維護由申請單位/申請人自行負責。 

7.申請單位/申請人請自行準備垃圾袋，活動結束後，垃圾、廚餘、資源回收請自行帶走處

理。 

8.請依使用時段撤場完畢。活動結束後，請將場地恢復，佈置物品拆除，地板及桌子清掃乾

淨。桌椅歸位放整齊後，請告知園區各轄管單位人員，由其巡視場地點收無誤後歸還證

件。 

9.未依規定配合，不再借用。 

茲向美村綜合服務園區申請借用上開場地，願遵守「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

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要點」之規定，並依申請活動內容使用，如有違反，願接受美村綜合服

務園區各轄管單位指示停止使用並自行負責，絕無異議，特此切結。  

此致 美村綜合服務園區  

申請單位(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各轄管單位填寫，並簽名或蓋職章 

是否借用 使用情形檢查表 

□同意借用 

□不同意借用 

 

 

審核者簽名/核章： 

□垃圾清除、文宣品清除、地面清潔，完成場地復原 

□借用物品撤離及規還 

□指示牌、地標移除 

□是否破壞樹木或周遭環境 

□是否有取消借用未通知情事 

□其他： 

 

 

※請詳閱場地借用注意事項。 

※依據行政院 112年訂定「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於學校、各公務機關之

對外場地租借使用規定，不得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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